
附件

2026 年湛江市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

今年 6 月是第 25 个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，主题为“人人讲

安全、个个会应急——排查整治风险隐患”。 为深入学习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

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开展 2026 年全国
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6〕2 号）和《广东

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2026 年广东省“安全生产

月”活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粤安办函〔2026〕68 号）要求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安

全生产工作部署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推动安全生产治

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突出“排查整治风险隐患”主线，通

过全民参与、机制创新和宣传升级，切实筑牢湛江跨越式、高

质量发展的安全防线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人人讲安全、个个会应急——排查整治风险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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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时间

2026 年 6 月 1 日至 30 日

四、组织架构

由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组成市“安全生产月”

活动指导委员会（活动结束后自行撤销），办公室设在市安委办

（市应急管理局），负责活动的组织、协调和指导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抓落实。

五、活动主要内容

（一）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

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

1.通过集中宣讲、辅导培训等形式，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强化理

论武装。组织观看“安全生产月”主题宣传片、典型事故警示

教育片，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，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。【各县

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

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2.督促各类生产经营单位通过班前会、专题学习会等形式，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，提升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能力，

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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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等分别负责】

（二）组织“安全生产月”启动仪式

1.参加全国启动仪式。组织参加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

启动仪式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和相关企业在线

参加。【市安委办负责】

2.营造社会宣传声势。在湛江电视台、湛江应急广播、湛

江日报、“南方+”及政务新媒体公布活动方案，发送安全宣传

短信、发布倡议书、点亮地标建筑屏、组织宣传车巡游，向全

社会宣布第 25 个“安全生产月”正式启动。【市安委办负责】

3.组织参加“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训练营”线上活动和“安

全生产月”网络答题活动。按照全国统一部署，各地区各单位

各企业要广泛动员，通过工作群、公众号、官网等渠道转发活

动链接和参与指引，重点组织高危行业企业一线员工、安全管

理人员积极参与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

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（三）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走深走实

1.结合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

动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、电动自行车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

等“一件事”全链条安全整治。重点突出烟花爆竹“打非治违”、

农村自建房安全、“三合一”场所消防等群众身边的风险隐患排

查整治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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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2. 深化“明查暗访+媒体曝光”机制，推动隐患公开治理。

聚焦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组织媒体记者深入一线跟踪报道，在

市主流媒体开设“排查整治风险隐患”专栏，对重点领域突出

隐患和典型非法违法行为进行深度曝光，倒逼责任主体主动排

查整改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

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3. 落实举报奖励制度，拓宽隐患发现渠道。明确“小隐患

小奖、大隐患大奖”的奖励标准，对举报重大隐患和非法违法

行为经查证属实的，按规定及时兑现奖励，并选取典型案例在

媒体上公布，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身边隐患排查，形成全民

参与、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

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

负责】

4. 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，提升基层隐患辨识能

力。采取专家解读、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，深入企业车间和基

层一线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培训，提升一线员工和

基层监管人员的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，确保隐患早发现、早报

告、早处置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

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5. 推动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，激发全员排查动力。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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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将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纳入班前会、安全培训和日常管

理，在车间、食堂等显著位置张贴奖励公示牌，定期公布获奖

员工名单和奖励金额，形成“人人都是安全员、处处排查隐患

点”的企业安全文化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

位等分别负责】

（四）聚焦“安全生产治本攻坚”行动，强化重点领域安

全宣传

1.强化烟花爆竹安全宣传。重点宣传烟花爆竹“五个严禁”

“三个务必”八项硬措施，发动乡村干部、网格员、群众重点

报告废弃厂房、闲置院落等可疑场所，严厉打击非法生产、经

营、储存、运输行为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

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2.强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传。聚焦工贸、市政工程、污

水处理等重点领域，持续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传力度，制

作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、风险告知卡，利用微信公众号、

短视频平台定期推送有限空间典型事故案例和规范操作教学片，

提高从业人员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。结合“万名专家下基

层 服务帮扶促安全”行动，组织专业人员深入企业开展有限空

间辨识培训，督促严格落实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操作

流程，并推动配备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等防护装备。【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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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3.强化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宣传。推动企业重点排查深基坑、

高支模等危大工程，督促落实安全管控措施。结合“平安夜访”

等活动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入户走访，重点检查老旧房屋结构

安全、违规加层改扩建以及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情况，向建房户

和务工人员普及自建房安全知识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

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

分别负责】

4.强化道路交通与水上交通安全宣传。道路交通聚焦“两

客一危一货”，督促运输企业落实动态监控和驾驶员安全教育，

严防“三超一疲劳”。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商渔船防碰撞宣

传，普及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范措施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

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

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5.强化“三合一”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宣传。重点对集生

产、仓储、住宿于一体的“三合一”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，

防止违规住人、疏散通道堵塞、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问

题，推广安装常闭式防火门、独立式感烟报警器和简易喷淋装

置等设施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

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6.强化非煤矿山安全宣传。聚焦非煤矿山领域，重点围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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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天矿山边坡稳定、排土场安全管理等关键环节，加强安全法

规和操作规程宣传。组织专家开展入企指导，督促企业严格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推动风险辨识和隐患治理常态化。通过

发放宣传手册、播放警示教育片、举办安全讲堂等形式，提升

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

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

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（五）扎实开展安全宣传“五进”活动

进企业。聚焦“本质安全生产水平”提升，通过普法授课、

专家指导帮扶等方式，推动从业人员从“被动听”转向“主动

查”，增强风险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

“五带头”，在“人防、技防、工程防、管理防”上补短板，提

升应急处置能力，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

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】

进农村。立足农村生产生活实际，利用乡村广播、宣传栏、

村民微信群等载体，针对留守老人、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，开

展农机作业、渔业生产、自建房、森林防灭火等方面的精准化

宣传和咨询服务。鼓励组建基层宣传队伍，推动安全知识进村

入户，打通农村安全宣传“最后一公里”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】

进社区。结合文明社区创建，发挥物业、社会应急力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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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格员作用，推动社区安全文化建设。利用宣传栏、LED 屏、

业主群等载体，定期组织火灾、地震应急演练，鼓励公众查找

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、“三合一”场所违规住人、占用消防通道

等身边隐患，争做安全“吹哨人”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相关行

业主管部门负责】

进学校。落实《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，组建“校

园安全宣讲团”。针对教室、宿舍、实验室等场所开展“安全隐

患大起底”，组织火灾疏散、防溺水、防震避险等演练，通过“小

手拉大手”活动带动家庭安全，形成“教育一个学生、带动一

个家庭、影响整个社会”的辐射效应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负责】

进家庭。结合“文明家庭”创建，组织基层干部、志愿者

入户帮助排查家庭隐患，推广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清单，普及高

层建筑火灾逃生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、燃气安全知识。引导

企业、学校开展“我把安全带回家”等共建活动。【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】

（六）创新开展“安全宣传咨询日”活动

6 月中旬，市安委办设主会场，有关成员单位和企业在现

场设咨询点，提供法规政策咨询、举报投诉受理、应急知识科

普和互动体验等服务。重点宣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》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并结合烟花爆竹、交通、有限空间作业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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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房消防等重点领域，普及应急科普知识，让群众在参与中学

习、在体验中掌握安全技能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

成员单位和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

负责】

（七）加强安全文化建设

在公园、商场、过街天桥、道路隔离带、工厂园区等醒目

位置悬挂安全横幅、标语。利用户外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公益

宣传片和警示教育片。制作推送短视频、海报、提示语音等，

组织开展“安全宣传全屏传播”，形成“人人讲安全、个个会应

急”的强大声势。【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

中央、省驻湛、市属以上企业，相关行业企业分别负责】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多部门、同主题、共频率的工

作机制，科学制定本单位活动方案，确保组织、责任、宣传三

到位。

（二）确保安全有序。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意识，因地

制宜开展活动，确保安全无虞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建立活动联络员制度，加强沟通联

络，及时报送进展情况、经验做法和总结材料。

（四）务求活动实效。将活动与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、

安全宣传“五进”工作等紧密结合，创新宣教形式，切实达到

以活动促工作、以活动护安全的目的，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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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稳定向好。


